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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305439.htm 交通部令（2007年

第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

》已于2007年5月9日经第6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部长 李盛霖二○○七年五月二十三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水平，保障水上

交通安全，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相关国际

公约，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航运公司安全与防

污染管理体系（以下简称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

持及其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交通部主管全国航运公

司安全与防污染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依照本规定对

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有关海事管理机

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确定的职责权限，具体负责本

辖区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活动的监督管理。第二章 航运公

司安全与防污染责任 第四条 航运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与

防污染管理制度，完善安全与防污染条件，保障船舶安全，

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环境。 第五条 航运公司应当确保向船舶提

供足够的资源和岸基支持，并对安全与防污染工作进行监控

，保持船岸之间的有效联系。 第六条 航运公司应当确定安全

与防污染管理的方针和目标，并指定本公司主要负责人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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